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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8 月 24 日 

 

中華電力就沉降情況的回應 
 
就近日有傳媒查詢有關龍鼓灘發電廠內的沉降情況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（中華

電力）的回覆如下： 

 
中華電力一直以安全為首項宗旨。作為龍鼓灘發電廠的管理人和營運者，中華

電力一直非常重視安全，對整個發電廠的運作及施工程序均採用嚴謹的安全標

準，不少程序上所訂定的安全指標甚至較業界所制訂的標準為高。 

 
項目工程的勘察和監測  

 
由於新增燃氣發電機組屬於私人土地上的建築物，工程規劃、設計和建造均受

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的監管。於項目開始前，中華電力已聘請顧問公

司進行地質勘察。所有相關工程設計，均由中華電力所聘請的屋宇署註冊建築

專業人士，包括註冊岩土工程師進行詳細設計及分析，於相關圖則獲得屋宇署

正式批核後，方能開始施工。 

 
其中工程每部分均設有施工期間的沉降位移監測點、安全指標和準則，讓工程

人員有所依據。屋宇署所批核的圖則，亦有明確規定施工期間，如發現相關沉

降到達若干水平時，必須採取相應行動或暫時停止相關工程施工，及通報屋宇

署。 

 
根據屋宇署所批核本工程部分的首份圖則，「地面」和「地下設施」沉降上限

為 25 毫米，當沉降超出上限時，即需暫時停止相關工程施工。 

  
 圍牆與油缸分別設於獨立基礎上 

 
油缸圍牆主要功能是在油缸發生意外洩漏時，防止燃油擴散至圍牆以外範圍。 

於結構設計上，油缸與圍牆並不相連，每個油缸均建於獨立地基上，油缸的運

作由工程開始至今，未受到影響。 

  
「地面」或「地下設施」沉降標準上限 25 毫米 

 
至於沉降方面，由於圍牆並非「地面」或「地下設施」，根據已批核圖則，並

不包含於沉降上限 25 毫米的標準內。為審慎控制工程，圍牆上亦設有監測點，

若監測點錄得單日內沉降幅度較高，並考慮圍牆附近「地面」及「地下設施」

所錄得的沉降情況，決定應否暫時停止相關工程施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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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工後的調查及跟進工作 

 
今年 3 月 16 日，圍牆外的「豎井鋼管樁工程」施工期間，圍牆的一角錄得單日

10.7 毫米沉降，雖然鄰近「地面」及「地下設施」所錄得沉降，並未超出 25 毫

米上限，我們亦於 3 月 19 日自願暫停相關工程施工，並展開調查，全面覆核該

「豎井鋼管樁工程」以外，整個工地的所有監測點，同時進行灌漿，作為緩解

措施。 

 
調查結果顯示，沉降與土質情況及施工時遇上的技術困難有關，工程人員遂繼

續採取緩解措施，進行灌漿並與承建商研究優化施工方案。 

 
我們於 4 月 30 日以書面通知屋宇署，按照通報內容中所用的數據（即 4 月 27

日的數據），「地面」及「地下設施」分別錄得 20 毫米及 26 毫米的沉降，而

後者數據已超出沉降 25 毫米上限。至於圍牆監測點，同日錄得沉降水平為 28.8

毫米。 

 
中華電力所聘請的註冊專業人士，於今年 5 月 23 日向屋宇署提交事件報告及更

新圖則，就有關情況申請擴大灌漿範圍，及將工地範圍「地面」及「地下設施」

沉降上限提升至 60 毫米。 

 
經屋宇署通盤考慮後，新圖則於 7 月 3 日獲得批核。之後，工程復工，「豎井

鋼管樁工程」沉降於灌漿後得到改善，負責本項目的註冊專業人士亦有緊密監

察沉降情況，並按規定定時向屋宇署報告。 

 

 工地附近設施及工地安全無受影響 

 
現時圍牆附近最近的「地面」及「地下設施」所錄得的沉降，對圍牆結構及穩

定性並無影響。而建於獨立地基上的油缸、工地及工人安全，以至其他中華電

力發電設施均未受影響。 

 
其他位置的沉降情況 

 
除了圍牆以外，項目工地內另外兩個位置，亦曾出現沉降超出 25 毫米上限情況，

工程分別是「豎井鋼管樁工程」及「挖掘工程」。我們同樣採取一貫做法，暫

時停止施工，通報屋宇署，進行調查，並採取緩解措施。有關工程經已恢復，

沉降情況穩定，我們會繼續緊密監察情況。 

 
中華電力聯同所聘請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及工程團隊，將一如以往繼續密切監

察工地及附近範圍地面的沉降情況，若出現情況異常，將即時暫時停止相關工

程施工，並按法例要求處理及通報屋宇署，及在有需要時進行加固工程，以確

保發電設施及工地安全不受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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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

中華電力有限公司（「中華電力」）是香港公用事業公司，由在香港交易所上

市的中電控股全資擁有，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。中華電力在香

港經營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，為供電地區範圍內 600 萬人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

供應及優質的客戶服務。 

 
- 完 - 

 


